2006至2007年度  中西區及離島推廣義務工作計劃
「彩虹計劃」----跨界別合作義工服務
申請修訂活動計劃表
(此表格由申請單位填寫)
	1. 機構名稱：
	

	2. 活動名稱：
	

	3. 原訂活動設計(包括：日期/時間/地點/義工人數/總受惠人數)：
	

	4. 建議修訂(包括：日期/時間/地點/義工人數/總受惠人數)：
	

	5. 提出修訂的原因：
	

	6. 其他修訂：
	

	7. 聯絡人的姓名及電話號碼：
	


	社署辦事處專用：
	
	機構印鑑
	
	計劃負責人簽署：
	

	修訂申請結果：
	□批准
	
	
	
	姓名：
	

	
	· 不批准 原因：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	
	
	
	職位：
	

	核準人姓名及簽署：
	
	
	
	
	聯絡電話：
	

	日期：
	
	
	
	
	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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